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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中小学校校外供餐管理办法（试行）》 

解读 

 

  近日，肇庆市教育局、肇庆市市场监管局、肇庆市卫生健康局、肇庆市公安局联

合印发了《肇庆市中小学校校外供餐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背景和依据 

  （一）出台背景 

  从 2018 年开始，我市中小学校配合课后服务陆续推行在校供餐服务，采用校外

供餐的方式为学生提供就餐，是中小学校解决用餐的一种重要途径。校园食品安全关

系到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校外供餐可能存在供餐单位资质不全、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不完善、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安全隐患，需要加强监管和规范。为规范我市

中小学校校外供餐管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由肇庆市教

育局牵头研究制定了《管理办法》。 

  （二）出台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3.《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4.《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 

  5.《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校校外供餐管理工作的通知》（教体艺厅函〔2022〕

27 号）； 

  6.《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东省公安

厅转发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指

导意见的通知》（粤市监〔2020〕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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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广

东省加强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食品安全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粤市监〔2023〕60

号）。 

  二、目标和任务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完善中小学校校外

供餐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明晰职责压实责任，严格招标采

购程序，公开公平公正遴选，细化配餐服务标准，健全考核退出机制，主动接受家长

和社会监督，严肃追责问责，提高中小学校校外配餐管理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

程序化水平，切实保障学生安全、卫生、营养、健康用餐，切实维护学生、家长权益。 

  三、涉及范围 

  肇庆市行政区域内的普通高中、初中、小学采用校外供餐方式进行供餐的，适用

本办法。 

  四、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三十二条，分总则、组织管理、校外供餐单位的选择与退出、校

外供餐单位主体责任、学校食品安全管理责任、管理和监督、附则等七章，主要对我

市中小学校采取校外供餐方式为学生供餐过程中，明晰部门职责和压实各方责任，严

格校外供餐单位招标入围的程序、公开公平公正组织遴选、执行精细的校内管理措施、

健全有效的考核评价及退出机制、实行广泛的家校联动监督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和规

定。 

  一是明确采用校外供餐方式进行供餐（以下简称“校外供餐”）是指学校接受中

小学生监护人委托，通过从校外供餐单位订餐的形式，集中向学生提供餐食的行为；

明确中小学校校外配餐实行属地管理、学校和供餐单位落实的原则，建立教育、市场

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加强中小学校校外配餐管理工作。 

  二是明确提出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肇庆高新区管委会管理责任、市场监管

部门监管责任、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责任、公安机关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犯罪打击、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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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部门开展医疗机构救治等内容，并提出各部门间要加强协作，强化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和学校食品安全事故应对工作。 

  三是明确由学校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择具备资质

和相应供餐能力、能承担食品安全责任、社会信誉良好的校外供餐单位。鼓励各地结

合实际，采取“多校联合，一校为主”的方式公开招标。规定了对出现违反法律法规，

被市场监管部门吊销或注销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等六种情形的校外供餐单位，学校要及

时按照合同（协议）约定处理。同时，明确选取确定程序、学校配餐标准确定、签订

的合同内容、学校应当建立评价和退出机制等事项。 

  四是细化了校外供餐单位主体责任，明确校外供餐单位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

监、食品安全员等应当按照规定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等各项要求，主动

接受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家长代表监督，不得以非正当理由拒绝学校每学期组织的

家长代表抽查走访，积极回应家长和学校提出的问题，并及时做出有效整改。 

  五是细化了学校食品安全管理责任，明确学生及家长在校外供餐管理中的参与监

督形式。学校应当对每餐供餐进行全品类食品留样；应当建立分餐管理制度，做好供

餐食品分发工作；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和突发事故报告制度，制定食

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 

  五、利企和惠民措施 

  （一）利企措施 

  1.《管理办法》规定由学校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择具备资质和相应供餐能力、能

承担食品安全责任、社会信誉良好的校外供餐单位，为供餐企业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

会，避免了不正当竞争，有利于企业凭借自身实力获得订单。 

  2.《管理办法》明确学校与校外供餐单位签订的合同内容包括服务标准、餐费标

准、缴费方式等，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了供餐企业的合法权益，使企业能

够在规范的框架内进行经营。 

  （二）惠民措施 



 

肇庆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4 年第 11 期刊登 

2024 年 12 月 25 日电子公报出版 

 

 

 — 4 — 

  1.《管理办法》规定校外供餐的订购坚持自愿原则，任何学校和个人不得强迫学

生和家长订购供餐，充分尊重了家长的意愿和选择权利。 

  2.《管理办法》规定学校要成立有学生监护人代表的专项工作委员会，依法对招

标采购过程进行监督，严格履行资质审核和实地考察程序。同时，学校要邀请家长代

表陪餐、现场检查和查看视频监控，及参与每学期供餐满意度调查，使家长能够充分

参与到供餐选取和管理，保障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 

  3.《管理办法》规定学校配餐标准原则上由学校组织本校学生监护人代表、教职

工代表共同商议确定，餐费标准的制定更加合理透明，避免了供餐单位或学校随意定

价，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六、征求意见情况 

  肇庆市教育局负责起草初稿。草拟后分别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11 月 27 日两次

征求市直相关单位、市直相关学校、市教育局法律顾问、各县（市、区）政府和教育

局意见；2023 年 12 月 22 日市政府专题会议会商会上征求市直相关部门，及各县（市、

区）政府、教育局、市场监管局意见后，对《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完善；2024 年 3

月 8 日—4 月 8 日在市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评论区留言 1 条，对意见

进行整理形成采纳情况说明进行网上公开；2024 年 4 月 11 日—4月 12 日向市市场监

管局、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征求意见，均反馈无意见。2024 年 7 月 15 日再次向各县（市、

区）政府、市直相关部门、市直相关学校、校外供餐单位征求意见共采纳意见 19 条，

不采纳意见 4条；2024 年 8 月 2 日，第二次向各县（市、区）政府、市直相关部门、

市直相关学校、校外供餐单位征求意见，均反馈无意见。8月 20 日下午，市教育局、

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卫健局召开《管理办法》会商会，对部分内容再次进行

修改完善。 

  七、关键词诠释 

  （一）中小学校校外供餐：指学校接受中小学学生监护人委托，通过从校外供餐

单位订餐的形式，集中向学生和教职工提供食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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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校外供餐单位：指依据集体服务对象订购要求，集中加工、分送食品但不

提供就餐场所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八、新旧政策差异 

  本《办法》属于新出台政策。 


